
证券代码：600483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福能股份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008 

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合资设立核电项目公司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●投资标的名称：公司与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能核电”）、华能国

际电力开发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能电力”）、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

能国际”）、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核股份”）和宁德市国有资产投

资经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德国投”）在福建省宁德市合资设立核电项目公司。项

目公司的名称为“华能霞浦核电有限公司”（以下简称“华能霞浦核电”），负责建设和

运营福建霞浦核电工程 4 台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项目和 1 台 60 万千瓦高温气冷堆核

电项目。 

●投资金额：华能霞浦核电注册资本为壹亿元人民币，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 1000

万元人民币，占 10%股权。华能霞浦核电设立后，将根据工程建设需要按各方股权出资

比例分阶段增加注册资本金。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（一）2015年 3月 20日，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，以 9票同意，

0票弃权，0票反对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合资设立核电项目公司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出资

1000万元与华能核电、华能电力、华能国际、中核股份和宁德国投在福建省宁德市合资

设立华能霞浦核电，负责建设和运营福建霞浦核电工程 4台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项目

和 1 台 60 万千瓦高温气冷堆核电项目。根据公司章程规定，本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

大会审议。该项目尚需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的核准。 

（二）公司与华能核电、华能电力、华能国际、中核股份和宁德国投合资设立华能

霞浦核电事宜，不属于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二、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华能核电     

1、公司名称：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资本：10000万元人民币 

3、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海滨区复兴路甲 23号（华能大厦 19层）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王永福 

5、经营范围：核电的投资、开发、生产、上网送电；核电及相关技术的开发、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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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服务。 

（二）华能电力 

1、公司名称：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

2、注册资本：45000万美元 

3、注册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南大街丙 2号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曹培玺 

5、经营范围：投资、建设、经营电厂及有关工程，包括筹集国内外资金，进口成

套、配套设备、机具等，以及为电厂建设运行提供配件、材料、燃料等。 

（三）华能国际 

1、公司名称：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资本：1405538.344万元人民币 

3、注册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6号（华能大厦）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曹培玺 

5、经营范围：投资、建设、经营管理电厂；开发、投资、经营以出口为主的其他

相关企业。热力生产及供应。 

（四）中核股份 

1、公司名称：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资本：1167443万元人民币 

3、注册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南四巷一号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钱智民 

5、经营范围：核电项目的开发、投资、建设、运营与管理；核电运行安全技术研

究及相关技术服务与咨询业务。 

（五）宁德国投 

1、公司名称：宁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资本：100000万元人民币 

3、注册地址：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 98-1号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池浩 

5、经营范围：接受市国资委委托，从事委托范围内国有资产的产权营运，行使出

资者职能；实业投资，实现国有资产保值、增值。 

三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（以工商注册登记和政府有权部门最终核准为准） 

（一）注册资本：壹亿元人民币。 

（二）各方出资额及股权比例 

1、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 1000 万元人民币，占 10%股权比例； 

2、华能核电以货币方式出资 3000万元人民币，占 30%股权比例； 

3、华能电力以货币方式出资 2250万元人民币，占 22.5%股权比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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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华能国际以货币方式出资 2250万元人民币，占 22.5%股权比例； 

5、中核股份以货币方式出资 1000万元人民币，占 10%股权比例； 

6、宁德国投以货币方式出资 500万元人民币，占 5%股权比例。 

（三）注册地址：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南路 43号。 

（四）经营范围：开发、建设、经营管理压水堆电站和高温气冷堆核电站；生产、

销售电力及相关产品。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主管部门登记为准。 

（五）经营期限：长期。自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。 

（六）董事会、监事会及经营管理层人员安排： 

1、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，公司推荐一名董事候选人，华能核电推荐三名董事

候选人，华能电力和华能国际各推荐二名董事候选人，中核股份和宁德国投各推荐一名

董事候选人；设职工董事一名，由华能霞浦核电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。 

2、监事会由九名监事组成，公司推荐一名监事候选人，其余五家公司各推荐一名

监事候选人；设职工监事三名，由华能霞浦核电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。 

3、经营管理层设总经理一名，副总经理若干名，总会计师一名，总工程师一名。 

四、本次投资的董事会授权情况 

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根据实际情况，以维护公司最大利益为原则，对《华能霞浦

核电有限公司投资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协议》）进行非实质性修改，并在与协议签约方达

成一致后，代表公司签署《协议》及与华能霞浦核电设立和项目审批相关的一切文件，

同时授权总经理向华能霞浦核电推荐董事、监事人选。 

五、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出资设立华能霞浦核电后，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电源结构，该项目建成后，将形

成公司新的收入和利润增长点。 

六、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 

本项目尚需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的核准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5 年 3月 23日   

 

●报备文件 

（一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


